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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

107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7 年 5 月 7 日(星期一)下午 3 時 

二、 地點：本局 19 樓簡報室 

三、 主席：張副局長玉英         記錄：林紹鈞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

由 

久莨飲料店等 501 人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(TMCS)

卡拉 OK、KTV 電腦伴唱設備概括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案 

審

議

項

目 

卡拉 OK、KTV 等場所(電腦伴唱設備)概括授權公開演出： 

1.電腦伴唱設備：以每台每年 2,000 元計算。 

（本項費率前經本局 101 年 9 月 27 日智著字第 10116004573 號函

審定） 

本

案

說

明 

一、 本項費率前經本局 101 年 9 月 27 日智著字第 10116004573 號

函審定，係以 TMCS 管理著作重製於 10 大伴唱機之占比為審酌因

素。本案係由久莨飲料店等共計 501 名店家於 104 年 4 月 7 日向

本局提出申請，並經本局於 104 年 5 月 22 日公告於本局局網，申

請理由主要略以： 

(一) 申請人所使用之電腦伴唱機均為瑞影公司 MDS-655、MDS-219

（含 YS-405）機型，其中屬三家集管團體管理之比例約為

70%~74%，其中 TMCS 僅占 2%，如以利用人每年須向三家集

管團體繳付共 10,000 元公開演出使用報酬計算，利用人應僅需

繳交 200 元使用報酬予 TMCS。 

(二) 就點播次數而言，若每日消費者演唱歌曲平均約為 6 小時且全

年無休，每台伴唱機每小時平均點播 10 次，則每台伴唱機每年

點播次數最多 21,900 次，乘以 TMCS 未達 2%之重製率占比，

點播次數最多 438 次；再以「單一著作單次使用公開演出使用

報酬率，每點唱一次新台幣 0.5 元」計算，利用人每台每年需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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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給 TMCS 之使用報酬費用僅約 219 元。 

(三) 又智慧局曾於 102 年「利用集管團體管理之音樂著作進行電腦

伴唱機公開演出市場利用率調查報告」中，委託思多葛公司進

行調查，據悉統計結果，調查期間內 TMCS 所管理歌曲被點播

之比例不到 1%，此資料請提供著審會委員作為審議參考。 

二、 針對利用人所提理由，TMCS 提供統計數據並主張略以： 

(一) 本件申請人申請審議理由與 101 年申請審議本項費率之理由並

無太大差異1，且利用人所提本會管理歌曲於瑞影品牌伴唱機之

重製比例，與智慧局「99 年度電腦伴唱機利用音樂集體管理團

體音樂著作利用狀況調查」報告中所示並無太大差異，況本會

所管理歌曲相較 101 年(29,000 首)已增加至 37,000 首，其中相當

數量歌曲更會在各廠牌電腦伴唱機內建或是伴唱歌卡轉存使

用，然本會並未有調高費率之情形。 

(二) 就本會調查，若以伴唱機營業場所平均每日營業 10 小時，每小

時平均點播 12 首歌曲，每台伴唱機每年點播次數約為 43,800 次

估算，利用人點播本會所管理歌曲平均每臺每年達 2,000 次至

6,000 次不等。 

(三) 伴唱機歌曲被點播次數與歌曲本身知名度、語言族群及年齡層

等因素相關，申請人逕行以歌曲被重製比率推算點播率，缺乏

邏輯亦不具合理性。 

三、 本案先前處理經過 

(一) 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召開意見交流會，並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依

會議決議函請 TMCS 與利用人雙方應於文到 2 個月內進行協商，

嗣後雙方陸續來函表示無法進行協商。 

(二) 嗣後，於 105年 4月 15日本局函請申請人提供瑞影公司 MDS-655、

MDS-219（含 YS-405）兩機型之出廠曲目歌單，並經申請人於 105

年 5 月 11 日(105 年 5 月 10 日函)檢送前述兩機型、金嗓、點將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101年中華音樂詞曲播放協會曾申請審議本案費率項目，並以 TMCS 所管理歌曲於金嗓、點將家伴唱機廠

牌中所占比例僅約 11%作為審議理由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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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音圓等 5 本紙本歌單；本局復於 105 年 5 月 18 日函請 TMCS 檢

視申請人 105 年 5 月 11 日之上開紙本歌單，惟 TMCS 表示因無電

子檔故無意願進行分析。嗣後 TMCS 於 105 年 7 月 11 日以電子郵

件方式另行檢送其他型號之金嗓、美華、點將家歌單電子檔至本

局。另本局為求慎重起見並了解授權市場變化，復於 105 年 7 月

25 日委請廠商就上開 5 本歌本進行 OCR 轉檔成電子檔，併同前揭

TMCS 所檢送之金嗓、美華、點將家等歌單電子檔，輔以本局「廣

播電台利用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」進行分析。 

(三) 另本局於 105 年 8 月底接獲民眾檢舉 TMCS 管理著作恐有不實之

情事，且所涉歌曲數目不少，為避免本案費率審議決定之事實基

礎有誤，影響費率決定之正當性，故俟前揭 TMCS 管理著作不實

之疑義釐清後，再進行後續之審議程序。 

四、 106 年 11 月 13 日著審會結論 

本案前於 106 年 11 月 13 日召開著審會諮詢委員意見，並邀請本

案申請人與 TMCS 代表與會陳述意見及接受委員詢答，該次會議

結論如下： 

(一) 智慧局利用自建系統比對申請人與 TMCS 104 年與 105 年自行提

供歌單之數據，受限於申請人與 TMCS 提供歌單版本不一，難有

一致之比較基準，且尚未經 TMCS 表示意見，目前尚難依此資訊

為審議數據。 

(二) 為達成本案審議目的，請申請人提供目前瑞影電腦伴唱機市占率

排名前 3名之廠牌機型之電子歌本及統計TMCS管理著作重製於

前述前 3 名廠牌機型伴唱機之明細(含電子檔)予智慧局後，智慧

局再提供予 TMCS 進行確認其管理著作之重製比例。又申請人曾

表示瑞影品牌伴唱機之市占率達 80%以上，另請申請人提出相關

資料以資證明。 

五、 本案後續處理情形 

(一) 本局於 106年 11月 30日函請本案申請人依著審會結論提供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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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資料，申請人復於同年 12 月 18 日函復表示： 

1、 有關瑞影品牌伴唱機市占率部分，提供公平交易委員會 106 年

1 月 24 日公處字第 106007 號處分書以茲證明，該處分書略以：

「查被處分人於 MIDI 伴唱產品市場之市場占有率，依營業額

計算占比高達 90%以上。次依據本會訪查經銷商、放台主及卡

拉 OK 店家等相關業者，多表示有新歌需求的卡拉 OK 業者幾

乎沒有店家可以不使用 MDS-655，被處分人於 MIDI 伴唱產品

市場占有率至少高達八成至九成，故卡拉 OK 店家等下游事業

對被處分人之伴唱產品（MDS-655，含 MIDI 歌曲）具有極高

之依賴性，是被處分人於 MIDI 伴唱產品市場顯然具有相當市

場力量。」 

2、 關於提供瑞影電腦伴唱機市占率排名前3名之廠牌機型之電子

歌本部分，僅有 MDS-219(含瑞影公司總經銷之 YS-405)及

MDS-655 二種型號，無第三種型號，亦無前述二型號之歌本電

子檔。並表示本局前已將申請人於 105 年 5 月 11 日提供瑞影、

金嗓、點將家、音圓等公司之 5 本歌本轉為電子檔，建議可請

TMCS 向本局索取前揭歌本電子檔進行比對。 

(二) 本局於今(107)年 1 月 4 日函請本案申請人與 TMCS 複核與確

認本局前揭自行統計 MDS-655 與 MDS-219 之 TMCS 管理著

作明細： 

1、 申請人於 107 年 1 月 26 日函(本局收文日 107 年 1 月 29 日)表

示前揭統計資料無錯誤亦無其他意見。 

2、 TMCS 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函(本局收文日 107 年 2 月 6 日)表示

前揭統計資料有缺漏情事： 

(1) 有關管理著作數，於 MDS-219 部分應為 320 首，於 MDS-655

部分應為812首。另申請人所提供105年之MDS-219、MDS-655

總曲目數較 104 年為少，要求申請人提供 104 年之電子歌單供

該會比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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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另提供金嗓、音霸、音圓、美華等 4 廠牌伴唱機歌單中有關該

會管理著作統計占比，並與前揭 MDS-219、MDS-655 之平均

占比為 10.56%。 

(3) 另對申請人所稱 MDS-655 伴唱機之市占率達 80%以上提出質

疑。 

(三) 為使本案審酌之事實基礎正確無誤，本局於 107 年 2 月 9 日再

次函請申請人複核與確認 TMCS 上開函檢附該會管理著作重

製於 MDS-219 及 MDS-655 之明細。申請人復於 107 年 3 月 2

日函(本局收文日 107 年 3 月 5 日)針對 TMCS 所稱歌曲數量短

少表示意見： 

1、 係因 MCAT 於 105 年 2 月經本局廢止後，加入 TMCS 管理

之歌曲(例如乾坤影視公司歌曲)，且 TMCS 管理期間不長，

故應以 104 年 4 月 7 日當時之情形為判斷標準，TMCS 於該

時點後管理之歌曲，應無需於本件審議中列入考量。 

2、 本局 106 年 11 月 13 日著審會資料中，已對各廠牌電腦伴唱

機中由 TMCS 管理之歌曲詳加統計數量及比例，本局無需因

TMCS 任意否認其管理歌曲於各廠牌電腦伴唱機中數量及

比例均甚低之事實，變更會議資料中之分析結果。 

3、 申請人於前揭 107 年 1 月 26 日函提出公平交易委員會 106

年 1 月 24 日處分書，說明 MDS-655 伴唱機之市占率，此為

主管機關所作之行政調查，自有可供參考之公信力。TMCS

卻提出瑞影公司 101 年訴訟中之主張表達反對意見，申請人

認為應以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調查之結論較為可採。 

(四) 由於雙方對於前揭 MDS-219 及 MDS-655 統計數據並無共識，

且雙方所主張應審酌之事實基礎不一致，因此本局為求慎重，

針對前述 TMCS 所稱比對缺漏部分，再洽本局「廣播電台利

用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」承商重新比對上述申請人於

105 年 5 月 11 日提供之 MDS-219、MDS-655 歌單及 TMCS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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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 1 月 31 日函提供之金嗓、音霸、音圓、美華等伴唱機

電子歌單。 

六、 本案爭點整理 

爭點 申請人 TMCS 本局意見 

雙方提供

資料 

1、 104 年 4 月 7 日申

請審議申請書提

供自行統計之

TMCS 著作重製比

例(未提供歌本) 

2、 105 年 5 月 11 日提

供 MDS-219 等 5

本紙本歌單 

1、 104 年 11 月 17

日電子郵件提供

自行統計之重製

比例(未提供歌

本) 

2、 105 年 7 月 11 日

提供美華等 3 伴

唱機電子歌單 

本局將申請人 105 年

5 月 11 日提供之紙本

歌單轉成電子檔，併

同 TMCS 105 年 7 月

11 日提供之電子歌單

一起比對，結果如附

件 1 及附件 2 

MDS-219

及

MDS-655

市占率 

1、 104 年 11 月 26 日

意見交流會中表

示市占率達 8 成 

2、 106 年 12 月 18 日

函表示「公平會

106 年 1 月 24 日處

分書」指出市占率

達 9 成以上 

107 年 1 月 31 日函對

8 成之市占率提出質

疑 

公平會處分書應可作

為依據 

TMCS著

作在

MDS-219

及

MDS-655

重製比例 

107 年 1 月 26 日函與

107 年 3 月 2 日函均對

本局 105 年統計結果無

意見，僅認為應以 104

年 4 月 7 日申請審議時

TMCS 所管理著作情形

進行比對 

1、 TMCS 107 年 1

月 31 日函認為

本局 105 年比對

MDS-219 與

MDS-655 結果有

疏漏，並提供缺

漏清單 

2、 對於申請人 105

年提出之歌本歌

曲總數量較 104

年 4 月 7 日申請

審議時少提出質

疑 

1、 本局以 TMCS 提

出之缺漏清單重

新比對，結果如

附件 3，顯示與

105 年比對結果

並無顯著差異 

2、 本局系統係以

TMCS 105 年管

理著作進行比對 

七、 本案仍有須續行審議之必要 

(一) TMCS 於 106 年 10 月經本局廢止設立許可，依本局 105 年第

3 次著審會結論意旨，TMCS 於廢止前本局受理之使用報酬率

審議案，應續行審議，以了結 TMCS 於廢止前之債權債務關

係，以保障雙方之權益。 

(二) 為求審酌之資料完整與正確，於本案審議期間，本局曾多次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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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雙方提供資料，由於雙方所提供之統計數據與主張多有矛盾

之處，因此延宕審議期程。嗣經比較相關之資料與數據後，

TMCS 管理著作重製於 MDS-219 與 MDS-655 之比例雖有差

異，但其落差並不大。 

討

論

議

題 

本局前於 101 年 9 月審定本案費率，係審酌本局 99 年電腦伴唱機利用

音樂集體管理團體管理音樂著作利用狀況調查報告中，TMCS 所管理

著作重製於 10 大廠牌伴唱機之占比。惟於本案費率申請人與 TMCS

提供之點播率皆係推估之數據，並無客觀之數據，考量伴唱機灌製曲

目常會配合市場需要常有更動，欲得一雙方均有共識之正確數據實屬

不易，且雙方所提供之重製比例之統計資料與相關主張多有矛盾。因

此，本案使用報酬率如何決定？ 

綜

合

委

員

意

見 

一、 本案因雙方就被重製率和費率等都無法有共識，且各說各話，應

由智慧局依相關資料作出費率處分，雙方不服仍可進行行政爭訟

的救濟程序。 

二、 本案關鍵在於被重製率的計算，智慧局如已有明確的比對規則與

計算標準，委員應予以尊重。 

三、 歌本比對僅有 70%~80%的正確率，剩下 20%~30%應由申請人及

集管團體提出資料加以釐清，非僅依賴智慧局的計算。 

四、 應以本案 101 年所審議決定的費率時之計算基礎作為審議是否變

更之依據，須比對 101 年的數據與目前申請審議變更數據的差

異，才能決定是否變更費率。 

五、 有關瑞影伴唱機(MDS-219、MDS-655)之市占率達 8 至 9 成，其

他廠牌伴唱機例如金嗓等之市占率加總為 1 至 2 成，TMCS 管理

著作重製於瑞影伴唱機之占比約為 1.24%至 1.9%間，重製於其他

廠牌伴唱機之占比約為 1.13%至 4.66%間。因此，TMCS 管理著

作重製於電腦伴唱機之占比已較 99 年調查報告之 8%減少。 

六、 本案因了結現務有審議的必要，因為瑞影伴唱機的市占率占 8 成

以上，市場上的比例已有變化，費率應予調整。 

七、 費率審定具有通案性質且係概括授權，市場上使用伴唱機都是支

付同樣的費率，101 年審定時沒有區分廠牌，是依雙方當時所提

供的資料及市場上被重製的情形來審定費率，所以重製率應可作

為審議參考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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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相同歌名不同詞曲作者，在音樂產業係屢見不鮮，TMCS 提出其

所提供的歌曲可能因為演唱者不同，故無法確定是否為 TMCS 所

所管理。因同一首歌常有不同人唱，演唱者不是重點，如果智慧

局將演唱者列入篩選標準，可能會限縮到趨近於原聲原影的伴唱

產品，而低估 TMCS 管理著作重製於伴唱機之占比。 

九、 智慧局沒有必要再提供清單給 TMCS 比對，因為費率審議的資料

是由兩造正確提供主管機關才能審議，程序上已給予 TMCS 陳述

意見，讓智慧局於審查上可有比對結果即可。 

十、 TMCS 認為智慧局比對的結果有誤，TMCS 應該要證明其占比有

7.45%，最關鍵的是 MDS-219 差距不大，而 MDS-655 差距很大，

申請人計算是 1.9%，TMCS 計算是 7.45%，智慧局計算是 1.24%。

如果 TMCS 認為智慧局統計有誤，TMCS 就要提出證明，而且

TMCS 管理的曲目只有該會最清楚，怎能要申請人和智慧局計

算？ 

十一、 著作財產權人將著作委託集管團體管理，須提供版權公司、歌

詞及所占比例等資料給集管團體，集管團體才會有完整的歌曲資

料。由於 TMCS 沒有提供比對的完整資料，所以智慧局僅能以有

限的資訊進行比對。 

結

論 

關於本案費率，經出席委員討論後，結論如下： 

(一) 依公平會處分書，瑞影伴唱機(MDS-219、MDS-655)之市占率達 8

至 9 成，其他廠牌伴唱機(例如金嗓等)市占率加總為 1 至 2 成，另

依智慧局的比對和計算，TMCS 管理著作被重製於瑞影伴唱機與

其他廠牌伴唱機之占比或有差異，惟本項費率屬於概括授權，建

議本案費率不須區分廠牌，採統一費率。 

(二) 至於費率數額，參照 101 年審議 TMCS 本項費率之著作被重製平

均占比約為 8%，審定費率為 2,000 元，而本次審議時其著作被重

製於瑞影伴唱機之占比約為 1.24%至 1.9%間，被重製於其他廠牌

伴唱機之占比約為 1.13%至 4.66%間，故被重製於各廠牌伴唱機

之平均占比約 2%，宜以綜合各項因素變化予以調整，故建議本案

費率為 500 元。 

七、 散會：下午 5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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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於審議期間所提供之資料 

一、 104年提供之 TMCS管理音樂著作重製占比(申請人自行統計) 

電腦伴唱機 TMCS 非屬集管團體 

就 MDS-219（含瑞影總經銷

之 YS-405 伴唱機，104 年 3

月發行曲目 14,006 首），集管

團體詞曲管理權占比率 

1.4% 

(TMCS 所 管 理 歌 曲 在

MDS-219 之曲數，共 202 首) 

26% 

就瑞影 MDS-655（104 年 3 月

發行曲目 11,595 首），集管團

體詞曲管理權占比率 

1.9% 

(TMCS 所 管 理 歌 曲 在

MDS-655 之曲數，共 225 首) 

30.4% 

資料來源：申請人 104 年 4 月 7 日審議申請書提供之資料 

 

二、 105年 5月 11日提供紙本歌本 

伴唱機 
伴唱機 

內建曲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 

重製占比 

MDS-219 

(含 YS-405) 
11,470 139 1.18% 

MDS-655 11,898 134 1.09% 

點將家 8,413 98 1.13% 

金嗓 5,003 77 1.46% 

音圓 8,393 11 0.13% 

資料來源： 

1、申請人 105 年 5 月 11 日(105 年 5 月 10 日函)提供紙本 MDS-219 等 5 伴唱

機紙本歌本 

2、本局將前述紙本歌本轉成電子檔案形式，並經由本局「廣播電台利用集管

團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」進行分析統計 TMCS 管理著作數與重製比例 

註：TMCS 於 106 年 11 月 13 日著審會表示上述資料未經該會表示意見，故

本局復於 107 年 1 月 4 日函請 TMCS 針對上述資料表示意見，TMCS 於

107 年 1 月 31 日函表示其自行統計之結果如附件 2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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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MCS於審議期間所提供之資料 

一、 104年提供之重製比例(TMCS自行統計) 

伴唱機 
伴唱機 

內建曲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 

重製占比 

金嗓 7,110 670 9.42% 

美華 10,500 1,113 10.60% 

音霸 7,940 933 11.75% 

音圓 5,014 666 13.28% 

資料來源：TMCS 104 年 11 月 17 日電子郵件提供 

 

二、 105年 7月 11日提供電子歌單 

伴唱機 
伴唱機 

內建曲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 

重製占比 

金嗓 9,715 466 4.54% 

美華 17,684 809 4.38% 

點將家 8,684 424 4.66% 

資料來源： 

1、TMCS 105 年 7 月 11 日電子郵件提供美華等 3 伴唱機電子歌單 

2、由本局「廣播電台利用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」進行分析統計 TMCS

管理著作數與重製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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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07年 1月 31日函提供(TMCS自行統計) 

(一)各種廠牌伴唱機歌曲重製比例 

伴唱機 
伴唱機 

內建曲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 

重製占比 

金嗓 8,784 823 9.36% 

音霸 7,940 1,094 13.77% 

音圓 5,014 639 12.74% 

美華 10,499 1,815 17.28% 

MDS-219 11,470 320 2.78% 

MDS-655 10,899
註
 812 7.45% 

平均 
  

10.56% 

資料來源：TMCS 107 年 1 月 31 日函提供 

註：本局 107 年 1 月 4 日函請 TMCS 複核之 MDS-655 歌單總歌曲數為 11,898，

惟 TMCS 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函復 MDS-655 總歌曲數為 10,899。 

(二)申請人與 TMCS 比對 MDS-219、MDS-655 統計結果之比較表 

伴唱機 

型號 

伴唱機 

內建曲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重製占比 
備註 

MDS-219 
14,006 202 1.40% 增加

1.38% 

104 年申請人提供資料 

11,470 320 2.78% 107 年 TMCS 核對資料 

MDS-655 
11,595 225 1.90% 增加

5.55% 

104 年申請人提供資料 

10,899
註
 812 7.45% 107 年 TMCS 核對資料 

資料來源：TMCS 107 年 1 月 31 日函提供，本局自行重新調整表格形式 

註：本局 107 年 1 月 4 日函請 TMCS 複核之 MDS-655 歌單總歌曲數為 11,898，

惟 TMCS 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函復 MDS-655 總歌曲數為 10,89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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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 107 年重新比對 MDS-219、MDS-655、金嗓、音霸、音圓、美華等 

6 伴唱機電子歌單 

 

 

 

 

一、整體比對說明 

由於平台採用之音樂著作比對規則為「歌曲名稱+作詞人+作曲人」

或「歌曲名稱+作詞人」或「歌曲名稱+作曲人」；TMCS於平台所提供之管

理著作清單並無「演唱人」資訊。 

各家伴唱機業者提供之歌單若僅有「歌曲名稱+演唱人」，與平台之

音樂著作比對規則所需欄位不符。 

因此，TMCS所指比對結果有缺漏一事，經查平台比對結果與 105 年

比對結果並無顯著差異，條列下述案例進行說明。 

二、比對結果 

 

伴唱機 
伴唱機 

內建曲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數 

TMCS 

管理著作占比 

MDS-219 11,470 155 1.35% 

MDS-655 11,898 148 1.24% 

金嗓 8,784 182 2.07% 

音霸 7,940 187 2.24% 

音圓 5,014 89 1.78% 

美華 1,815
註
 424 23.36% 

註：TMCS 僅提供該會自行統計其管理著作重製於美華伴唱機之明細，未提供完整之歌單 

歌本資料來源： 

1、 申請人於 105 年 5 月 11 日提供之 MDS-219、MDS-655 歌單 

2、 TMCS 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函提供之金嗓、音霸、音圓、美華等伴唱機電子歌單 

分析方法：本局「廣播電台利用集管團體管理著作資訊系統」分析統計 TMCS 管理

著作數與重製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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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比對案例說明 

案例一 

1. 檔案名稱：655 漏 672 首-1070209.xls 

2. 歌名：天涼好個秋 

2.1 歌單輸入資料：僅有歌名+演唱人，與本系統音樂著作比對規則所需資訊不符 

 

2.2 TMCS 提供之管理著作資料：提供歌名+作詞+作曲人，但未提供演唱人資訊，無

從證實 2.1 中所述之歌曲即為該協會之歌曲 

 

2.3 系統轉入後並比對 ISRC 建立之音樂著作、錄音著作資料：系統轉入之歌曲資料中，

此歌曲若為「天涼好個秋」、作詞與作曲人均為「葉佳修」時，演唱人未出現「錦

繡二重唱」 

 

2.4 ISRC 資料庫：進一步查詢 ISRC 資料庫，發現錦繡二重唱演唱的「天涼好個秋」、

作詞人為「莊奴」與作曲人為「欣逸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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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結論：綜上，此歌曲並非 TMCS 之管理著作；平台比對之結果亦無錯誤。 

 

案例二 

1. 檔案名稱：219 漏 166 首-1070209.xls 

2. 歌名：思慕的人 

2.1 歌單輸入資料：僅有歌名+演唱人，與本系統音樂著作比對規則所需資訊不符 

 

2.2 TMCS 提供之管理著作資料：提供歌名+作詞+作曲人，但未提供演唱人資訊，無

從證實 2.1 中所述之歌曲即為該協會之歌曲 

 

2.3 系統轉入後並比對 ISRC 建立之音樂著作、錄音著作資料：系統轉入之歌曲資料中，

此歌曲若為「思慕的人」、作詞人為「葉俊麟」、作曲人為「洪一峰」時，演唱

人有「黃乙玲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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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ISRC 資料庫：進一步查詢 ISRC 資料庫，發現「思慕的人」、作詞人為「葉俊麟」、

作曲人為「洪一峰」者，表演人僅出現「黃乙玲」、未有「余天」 



附件 3 本局 107 年重新比對 MDS-219、MDS-655、金嗓、音霸、音圓、美華等 6 伴唱機電子歌單 

16 

 

 

3. 結論：綜上，平台已透過演唱人進行資料關連，將該歌曲比對為 TMCS 之管理著作，平

台比對之結果亦無錯誤。 

 

案例三 

1. 檔案名稱：金嗓重製明細-1070209.xls 

2. 歌名：車站 

2.1 歌單輸入資料：僅有歌名，與本系統音樂著作比對規則所需資訊不符 

 

2.2 TMCS 提供之管理著作資料：提供歌名+作詞+作曲人，無從證實 2.1 中所述之歌

曲即為該協會之歌曲 

 

3. 結論：綜上，「金嗓重製明細-1070209.xls」檔案中，諸多標示為 TMCS 管理著作之歌

曲，均只有提供歌名，需再請 TMCS 說明為何可認定該歌曲為其管理之音樂著作。 

 

案例四 

1. 檔案名稱：音圓重製明細-1070209.xls 

2. 歌名：感情到最後 

2.1 歌單輸入資料：僅有歌名+演唱人，與本系統音樂著作比對規則所需資訊不符 

 

2.2 TMCS 提供之管理著作資料：提供歌名+作詞+作曲人，但未提供演唱人資訊，無

從證實 2.1 中所述之歌曲即為該協會之歌曲 

 

2.3 系統轉入後並比對 ISRC 建立之音樂著作、錄音著作資料：系統轉入之歌曲資料中，

此歌曲若為「感情到最後」、作詞人及作曲人為「郭之儀」時，並未有演唱人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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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甲子慧」的資訊 

 

2.4 ISRC 資料庫：進一步查詢 ISRC 資料庫，發現「感情到最後」，必無表演人為「甲

子慧」之記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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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(TMCS)書面意見 

壹、程序事項： 

一、費率審議應就整體性為考量 

(一) 申請人代表性不足 

本案申請人 526 人中僅有 128 人，曾經為合法利用人(僅 1/4 曾向本會申辦合法

使用授權)，僅占全臺灣約 20,000 個伴唱機利用人之 0.64%，明顯欠缺代表性及

正當性。 

(二) 應考量伴唱機利用人所使用之多種品牌，而非因人設事 

1. 本案 128 個申請人均為瑞影集團下游經銷商及店家，被動配合瑞影集團出具同

意書，並由瑞影集團主導發起本案審議，該等申請人主張僅使用瑞影集團的伴

唱機。惟全臺灣共有約 20,000 個伴唱機利用人，使用之伴唱機品牌所在多有(至

少 10 種品牌以上)，故單一品牌伴唱機不應作為費率審議唯一依據。 

2. 有合法申請本會公開演出授權的利用人中，使用瑞影品牌伴唱機的比例約為五

成： 

(1) 瑞影公司先前自承市占率不到一成，現在改口以 106 年公平會處分書所認定

八成為主張(但瑞影公司仍無法提出 104 年的市占率數據)。另智財局就 104 年

申請案件，附和瑞影公司主張 106 年度的第三人資料，不僅偏頗且前後矛盾，

更與市場實際情形相左。 

(2) 實務上，個別利用人常會同時使用兩種品牌以上之伴唱機，以滿足消費者點

播歌曲的需求，故各品牌伴唱機的市占率會有重疊之情形。 

(3) 再者，多數使用瑞影伴唱機的利用人，並未合法向本會申請授權，根本不具

有申請審議本會費率之正當性，故以實際有向本會申請授權之利用人所使用

伴唱機品牌比例(約五成)作為參考始有正當性且較客觀。 

(三) 從 104 年至 106 年，本會管理歌曲被重製使用於各品牌伴唱機之數量，與 101

年審議時之狀況相較，並無發生明顯變化，申請人申請重新審議顯無理由。 

(四) 智財局僅以極少數申請人(128 個)及其所使用單一品牌伴唱機，在前次審議客觀

因素顯無明顯變化之情形下，仍進行本件審議，顯有護航圖利特定財團之嫌。 

二、與本案當事人間或爭議事項曾有利害關係之人應於審議程序迴避 

智財局應秉持中立，並就曾與本案當事人間有訴訟對造或利害關係者，或為顯

有瑕疵錯誤資料庫系統之智財局外包廠商等，應迴避本件審議程序。 

三、本案仍無再繼續審議之必要 

(一) 本案自申請人提出至今已逾三年，此期間內主客觀環境及本會管理歌曲內容均有

明顯改變。此時之費率審議顯已無實益，若智財局主張溯及自三年前適用，更違

反行政處分之原則。 

(二) 智財局故意等待其對本會為廢止處分後，趁本會進行大量資遣人去樓空，及清算

程序人力物力匱乏之際，始續行延宕多年的審議程序，使本會陷於不對等之位，

顯失其中立性，更非正當。 

(三) 智財局事後以 105 年 8 月接獲第三人檢舉本會部分管理歌曲不實之爭議為由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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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延宕審議之理由，惟查： 

1. 自 104 年 4 月申請人提出審議，至 105 年 8 月將近一年半期間，及迄今逾三年

期間，智財局並無就本案有任何積極審議作為，召開之審議會議亦寥寥可數。 

2. 可否以事隔近一年半後所發生之事由，作為一年半前審議本案之理由？ 

3. 該相關爭議是否已釐清？雖智財局片面認定部分管理歌曲為不實，但均遭本會

否認，並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中，故本會認為尚未釐清。 

4. 就智財局所片面認定部分管理歌曲不實，其智財局理由之一為查無相關歌曲被

利用之情形(包括電腦伴唱機)，意即自始不會影響本案伴唱機重製使用之調查結

果，智財局事後以此作為延宕藉口，實無理由。 

5. 更況，智財局明知使用報酬率之高低，應取決於實際被利用之歌曲數量，而非

集管團體之管理歌曲數量。一台伴唱機內僅內建約一萬餘首歌曲，即代表各集

管團體所管理之絕大部分歌曲(約 99%以上)，均不可能被伴唱機重製使用。智財

局以此為延宕理由，顯不符事實更前後矛盾。 

6. 綜上，本案已無續行審議之必要及實益。 

貳、實質事項 

一、智財局調查伴唱機重製歌曲數量之方法顯有錯誤及瑕疵： 

(一) 應以 106 年 10 月底智財局對本會為廢止處分前之管理歌曲內容為調查依據： 

1. 無論法令之訂定或公共費用調整時，均係以訂定當年所處環境因素為考量，而

非以三年前之狀況作為依據。 

2. 智財局主張要續行審議之理由，係為「了結本會廢止前之債權債務關係」。故應

以 106 年 10 月底前(廢止前)之管理歌曲內容作為調查比對依據，始為妥適。 

3. 而就前揭 128 個有向本會申請授權之申請人，亦是使用本會 106 年度之管理歌

曲內容，且本會亦係按 106 年度之管理歌曲內容作為使用報酬分配依據，分配

給本會會員。 

4. 智財局明顯以對本會較不利之調查方式，並刻意自其資料庫中移除 106 年各集

管團體管理歌曲內容，企圖混淆視聽： 

(1) 於 106 年初，各集管團體均依資料庫廠商要求，依其格式提供最新管理歌曲

清單，以供利用人及權利人查詢。 

(2) 然查，目前該資料庫網頁說明顯已於 107 年進行更新，但各集管團體 106 年

的歌曲資料，竟被莫名刻意移除(僅保留 105 年以前之資料)，造成智財局及本

會比對上之錯誤。 

(3) 智財局之舉動顯喪失其中立性，更不光明磊落。 

(二) 智財局於會議資料詳列申請人之意見，但就本會意見僅摘要略引，並以偏頗於申

請人之調查方式進行調查： 

1. 於 105 年，智財局長官大力鼓勵本會爭取原 MCAT 會員加入本會，充實本會管

理著作，若增加管理會員及歌曲達相當數量，亦可據以調高費率，以符合新進

會員期待。而本會確實也已盡相當努力爭取新會員入會。未料，現智財局竟反

以部分會員歌曲來自於 MCAT 及管理時間不夠長為由，排除部分歌曲確實被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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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機重製利用之事實，不僅顯無誠信，更有偏頗。 

2. 試問，過去智財局審議任何集管團體費率時，是否曾審視該集管團體所管理歌

曲之時間長短？或以舊的管理歌單作為調查依據？又利用人使用集管團體管理

時間不夠長的歌曲是否為合法？而集管團體分配使用報酬給管理時間不夠長但

有被使用歌曲的會員是否合法？ 

3. 智財局因人設事，有既定偏頗立場及差別待遇，顯失公平。 

(三) 智財局所提供與本會之瑞影伴唱機歌單電子檔，不僅資料不完整(僅有歌名+演唱

者)，且有明顯錯誤： 

1. 本會就智財局所提供之瑞影伴唱機歌單電子檔進行比對，並與智財局自行核對

的結果進行比對，發現均有數百首漏未比對之歌曲，並均詳列回覆智財局。 

2. 就智財局所提供之瑞影伴唱機歌單，本會發現有「同歌名同演唱者」之歌曲並

重複一次以上(包含格式錯誤，合計近 1,000 首)，另有「歌名空白」之歌曲近 30

首。故本會認為該歌單有灌水之嫌，始於回覆予智財局比對結果實，將重複曲

數扣除。(如附件例示) 

3. 而智財局收悉本會回覆內容後，從未詢問本會比對落差何在，或與本會為交叉

比對，即逕自記載於會議資料中指責本會。 

4. 另對於本會詳列出數百首智財局漏比對曲目後，智財局並未具體覆核並指出有

何比對問題，而逕僅於會議資料舉出 4 首歌曲為其認為不屬本會管理歌曲為例，

作為全盤否定其餘數百首歌曲屬本會管理歌曲之理由，顯係以偏概全。 

(四) 本會已按 106 年 11 月 13 日會議委員意見，核對「金嗓」「音霸」「音圓」「美華」

等品牌伴唱機之比對結果，並將比對結果之曲目明細提供紙本及電子檔予智財

局。 

(五) 隨後智財局亦將本會提供資料進行比對，惟智財局自行所比對結果，不僅與智財

局自己先前多次比對結果明顯落差，亦與本會比對結果有明顯落差。(如附件) 

(六) 然而，智財局卻未提供其比對的曲目明細提供予本會，亦從未詢問本會比對落差

何在，致本會無法就智財局比對結果交叉比對，以將正確的比對結果呈現予著審

會。 

(七) 本會要求智財局應就其最近期比對結果明細，提供曲目電子檔予本會，交叉檢驗

其正確性，而非僅提供明顯錯誤的資料供著審會參考。 

(八) 不論從利用人使用伴唱機之實務角度，以及對權利人著作財產權的保障角度，「被

使用歌曲數量」才有價值，而非「被使用歌曲數量所占整台伴唱機歌曲總量之比

例」： 

1. 從利用人使用伴唱機之實務角度： 

(1) 對利用人而言，一台伴唱機內熱唱歌曲具體數量及內容，才有真正價值；故

只要伴唱機內具有利用人需要的熱唱歌曲，縱所占伴唱機內歌曲總數量比例

低，亦不影響對該利用人的價值。 

(2) 依智財局 106 年 11 月 13 日會議資料之智財局自行統計結果，各品牌伴唱機

中，有約 30%~90%的被重製歌曲，「非屬各集管團體所管理」。故就各集管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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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被重製使用歌曲數量，與包含非屬各集管團體管理之伴唱機總歌曲數量所

占比例，顯非正確，亦無實益。 

2. 對權利人著作財產權的保護角度： 

(1) 各廠牌伴唱機均會不定時增加或灌入部分無效歌曲，以充其總歌曲數量藉以

提高租金及售價，但集管團體所管理每首被使用歌曲著作財產權應被個別保

障，不應以被使用歌曲數量所占整體數量比例低，而削減其著作財產權益。

同理，利用人亦有依法取得所有歌曲合法使用授權之注意義務。 

(2) 然而，許多故意未依法取得使用授權之利用人，常以未經授權公開演出而侵

害著作權歌曲數量(僅數首或數十首)，較整台伴唱機上萬首歌曲總量相較所占

比例甚低，作為規避侵權責任之藉口。長年來，對於權利人所享有個別歌曲

著作權之權益傷害甚鉅。 

(3) 例如，若以抄襲、複印、擷取圖書館內之部分書籍或論文內容者，是否可主

張其使用內容，僅占圖書館全部館藏的萬分之一，故無侵權故意或屬合理使

用？ 

(4) 例如，消費者去 KTV 唱歌，兩三個小時內，僅點唱 20-30 幾首歌曲，消費者

可否主張其點唱使用歌曲，僅占 KTV 主機內數萬首歌曲比例千分之一，故要

求 KTV 業者不應全額收費？ 

(5) 實務上，消費者唱歌並非以算術平均數相同的機率點播伴唱機內的歌曲，而

係集中重複點播伴唱機內少部分的歌曲而已。 

3. 故若智財局調查及審議之方式，係不以本會管理歌曲數量實際被使用歌曲數

量，較前次審議內容有無明顯變化為考量；而僅以被使用歌曲占伴唱機總歌曲

數量之比例來考量，則不僅與使用實務背離，更損害每個權利人所享有之個別

著作財產權權益。 

(九) 智財局迄今尚未就 106 年 11 月 13 日會議中，本會已提出智財局資料庫系統之諸

多錯誤問題(例如：系統比對與人工比對的誤差，使用清單記載的正確性或完整

性，均大幅影響比對結果)，作出合理說明；且就智財局與本會於本次會議前所

比對各品牌伴唱機之被重製使用歌曲數量，仍出現大幅差距時，卻仍企圖僅以該

顯有錯誤之資料庫系統作為唯一調查方法，並提供給著審會，明顯誤導著審會並

陷著審會於不義。 

二、智財局認事用法應採一致標準，而非雙重標準 

(一) 承前所述，本會認為本案審議應以 106 年 10 月底前(廢止前)之管理歌曲情形進

行審議。否則，退步言也應以申請審議時(即 104 年)之伴唱機歌單、管理歌曲、

市場使用狀況進行比對。而目前智財局所比對瑞影伴唱機 105 年的歌單，與 104

年當時申請人所提出之曲數即有不同。 

(二) 然而，智財局竟拒絕以 106 年 10 月底前(廢止前)之管理歌曲情形進行比對及審

議，卻又逕自以發生在申請審議 104 年年度後，105 年的管理歌曲內容、及 105

年 8 月始發生之檢舉事項、及 106 年公平會處分書，作為認定理由，顯有雙重標

準。 



附件 4 TMCS 書面意見之附件 

22 

 



附件 4 TMCS 書面意見之附件 

23 

 



附件 4 TMCS 書面意見之附件 

24 

 



附件 4 TMCS 書面意見之附件 

25 

 



附件 4 TMCS 書面意見之附件 

26 

 



附件 4 TMCS 書面意見之附件 

27 

 



附件 4 TMCS 書面意見之附件 

28 

 

 


